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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聘用人员  

分流安置办法的通知 

吉政办发〔2011〕23 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

直属机构: 

  《吉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聘用人员分流安置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吉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未聘用人员分流安置办法 

  为了全面推进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根据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2010〕6 号)、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吉

政发 〔2011〕33 号)精神,为切实做好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聘用人员分流

安置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任务,在岗位聘任工作的基础上,统筹做好

未聘用人员分流安置工作,落实社会保障,保证民主监督,维护和谐稳定。未聘用

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原则上 3年完成。 

  二、范围对象 



  本办法所指分流人员是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定岗竞聘未

被聘用的在编在册人员、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未被继续聘用人

员。国家和省规定的政策性安置人员除外。 

  三、具体政策 

  (一)在编人员分流。 

  转岗调剂分流。未聘人员可在单位内转岗应聘,也可参加本县 (市、区)

辖区内编制未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应岗位的调剂或应聘。 

  病退分流。在竞聘定岗前,男满 50 周岁、女满 45 周岁且工龄满 10 年的,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可按有关规定办理病退
手续。 

  待聘分流。对未聘人员实行离岗待聘制度。在待聘期内,继续由原单位

管理,按月发给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岗位工资按相对应岗位类别
最低级别发放,参加国家规定的工资政策调整,经费由原渠道解决。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后,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在待聘期间自愿到村屯任村医的,单位要大力

支持,在单位空出岗位时,应优先聘用。 

  自谋职业分流。鼓励未聘人员自谋职业。对自谋职业人员,从实施改革

之日起,发给相当于本人 3 年基本工资额度的补助,所需经费由原渠道解决。自

谋职业人员的人事档案由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管理。凡自谋职业人员创办企事业单位、从事个体经营的,可按企业离岗

失业人员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自谋职业人员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经费由原

渠道解决。 

  学习深造分流。在待聘期内,对 40 周岁以下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的未聘人员,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并通过国家考试参加大专以上正规学历教育

的,可一次性补助一定比例的学费。对经学习提高后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

历或取得相应执业 (从业)资格的,其原所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空出岗位的,应

优先聘用。 

  (二)非在编人员分流。 

  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在编人员,在竞聘定岗前予以清退。与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的非在编人员未被继续聘用的,按照 《劳动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分流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按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 1年支付 1 个月工资的补偿金,月工资为本人解除劳动关系前 12 个月的平

均工资。6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按 1 年计算;不满 6 个月的,支付半个月工资的

补偿金。 

  (三)分流人员的社会保险。 



  分流人员相关保险,按照国家和省里有关规定执行。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分流人员安置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稳妥推进。各级卫生部门要积极会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抓紧制定本地人员分流安置实施方案,按规定妥

善安置分流人员。分流人员安置工作由当地卫生部门具体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财政、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做好审核确认、政策指导和督导检查工

作。 

  (二)明确实施步骤。分流人员逐人填写 《吉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流

人员安置审批表》,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审,报县 (市、区)卫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三)保障经费支出。分流人员各项待遇、补助、补偿等项费用支出,由

县 (市、区)财政部门统筹安排。 

  (四)实行人事代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要积

极主动地为分流人员提供档案管理、职称评定和党团组织关系接转等人事代理

服务 (3 年内免收代理费)。 

  (五)严肃组织纪律。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对在分

流人员安置工作中弄虚作假和违反政策的,要追究责任,严肃查处。 

  (六)加强民主监督。各地要积极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分流安置的宣

传工作,对分流人员安置的政策、措施、范围、对象、政策规定、方法程序等予

以公开、公示,提高工作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七)维护和谐稳定。分流人员安置工作关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大职工

的切身利益,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政治上、生活上关

心分流人员,争取他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确保分流安置工作平稳顺利,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本办法规定的未聘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只适用于本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人事制度改革。 


